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48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李村钟振任板材家具作坊

	
	地址（住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李村村委会西南角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341221198308163454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钟振任
	职务
	法人

	案 由
	涉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案件。
	案件来源
	日常检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1月10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李村钟振任板材家具作坊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未办理环评批复手续。经我分局执法人调查核实：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针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我分局建议对该公司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分。”之规定。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当事人当年度初犯的”，建议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刘旭春，协办人是王阳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